
廢止理由 

為維護民眾健康，行政院衛生署依據藥物藥商管理法第四十條及第五

十三條於六十九年十二月八日衛署藥字第三０一一二四號公告「禁用

屬安非他明（Amphetamine）類之減肥藥品（包括 Phendimetrazine及

其鹽類、Diethylpropione 及其鹽類、Fenfluramine 及其鹽類等）」，後

又依據藥物藥商管理法第十六條第一款於七十五年七月十一日衛署

藥字第五九七六二七號公告「為有效管理安非他命類（Amphetamine-

like）藥品，與其衍生物之鹽類及製劑，重申公告禁止使用」。然鑑於

Fenfluramine 及其鹽類藥品於藥物難治型癲癇疾病如卓飛症候群

（Dravet Syndrome）及雷葛氏症候群（Lennox-Gastaut Syndrome）具

治療效果且已於國際間核准上市，為滿足國人臨床醫療需求，爰依藥

事法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公告「安非他命類（Amphetamine-like）

藥品與其衍生物之鹽類及製劑為藥事法之禁藥及其例外規定」，並依

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第四款規定廢止前述六十九年十二月八

日衛署藥字第三０一一二四號公告及七十五年七月十一日衛署藥字

第五九七六二七號公告。 


